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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知识产权压力焦点变迁与趋势预见 

毛 昊，赵晓凤，魏 洽1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上海 200092） 

摘 要：美国是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革的主要推动者，通过将知识产权保护

和对外贸易捆绑关联，在全球范围推行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标准。经过

多年实践，美国灵活运用（早期的）TRIPS多边机制以及（近期的）有选择多

边、小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提升了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形成以国内立法、

行政和司法部门紧密配合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网络。美国频繁借助特别301条款

及其年度报告，有计划地对外输出知识产权压力，监督贸易伙伴知识产权制度

执行，迫使贸易伙伴建立美国主导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规则。本文以1989-

2022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33份《特别301报告》为基础材料，分析美国

对华知识产权压力变迁，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见。研究结论显示，我国知

识产权制度调整伴随美国外部压力，呈现周期特征。美国对华知识产权压力持

续分布在国际规则与国内法律制度、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体系、假冒盗版与

全球执法协作、泛国家安全与高技术产业竞争等方面，呈现出在继续关注传统

议题发展的同时，重点向涉及国家安全与产业竞争转移的演变趋势。未来，中

美将进一步围绕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市场准入等关键

知识产权议题展开激烈博弈。我国应主动研判世界知识产权制度变革趋向，强

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改革试点机制与国家创新举措，针对可预见的压力重点分类

施策，科学制定国家知识产权对外政策，有效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 

关键词：知识产权；美国特别301报告；国家安全；TRIPS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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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经历了从保护国家单一市场向国际统一

规则的历史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球经济衰退，美国将国际竞争力下

降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未能在世界范围内保护知识产权。1994年，由美国主导的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议），把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

挂钩，设定了成员国必须接受的知识产权保护最低标准，标志着国际知识产权

制度实现重大升级。进入21世纪，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深刻嵌入现代国际经济秩

序，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更加积极地以双边、小多边的贸易协议等方式驱

动国际保护规则变革，谋求更加有效的执行机制。尽管发展中国家同样在传统

知识等保护客体和发展阶段方面要求改变国际知识产权秩序，但是美国主导下

的强保护趋向没有发生实质改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进入

深度调整期，市场需求萎缩、经济增长低迷、国际投资贸易持续下行，各国政

府在经济困难时期转向保护本土产业。2017年，美国以“中国知识产权存在侵

犯行为”为由，对中国启动301调查，拉开了最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序幕。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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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遏制我国高科技领域发展，以知识产权为借口单方

面发起制裁。中美冲突加剧的背景下，我国政府认识到拓展国际生存发展空间

的关键作用，申请加入涵盖更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自由贸易区（RCEP和

CPTPP），提出了深度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国家战略价值理念。2022年5月，

美国抛出“印太经济框架”，中美围绕国际生存空间的战略竞争博弈加剧。美

国试图重组产业链体系、主导贸易规则，建立更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数字

经济标准，强迫地区国家与中国在经济科技上“脱钩断链”。作为我国产业转

型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关键，知识产权事关国家安全，已经成为中美关系

和自由贸易的焦点议题。掌握美国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对其知识产权外部

压力做出准确分析，成为本文讨论的内容重点。 



3 

 

权执法代表办公室协调知识产权领域执法。2010年，美国又发布了《知识产权

联合执法战略》，其目的在于协调多部门联合实施全球执法行动，国土安全部、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国家知识产权协调中心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知识产权行政

执法保护机构，司法部、FBI也开始介入知识产权案件[2]。 

第三，以国家安全名义设置市场壁垒、阻断技术转移和投资并购。在美国

多任政府持续推动下，知识产权安全问题已经从基于私有权力的市场竞争，逐

步向国家战略资源竞争和国际生存发展权转化[6]。为达到遏制主要竞争对手产

业发展的目标，美国对知识产权关注领域重点已从传统法律制度构建、市场经

济地位、出口限制，逐步向高科技产业、数据主权、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扩展，

利用“长臂管辖”对中国高科技企业采取“小院高墙”式的精准打击。有学者

指出，美国的最优政策是通过阻碍中国公司并购和使用先进技术降低技术赶超

速度[7]。2021年，美国参议院、众议院提出《制止中国知识产权盗窃法案》

《控制中国技术转化法案》《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法案》《防止外国企图侵占医

疗保健创新法案》等30余部与知识产权有关法案，强化对市场技术并购、转移

以及金融资本市场的干预。拜登政府在2021年3月升级了对华为的5G禁令，进

一步切断华为上下游供应链；同年11月，拜登签署《2021安全设备法案》，试

图完全阻止华为、中兴等公司的通信设备进入美国电信网络[8]。事实上，作为

高度市场化的全球战略资产，知识产权具备与资本连接的天然属性。美国政府

一方面对于知识产权的全球化运营保持包容开放的态度，在全球范围首创出非

专利实施主体、知识产权证券、知识产权信托、专利保险等新兴商业模式，最

大程度地发挥知识产权商业模式创新的市场激励作用；但同时，其又在借助

“外国投资法案”、“无限前沿法案”、“竞争法案”限制投资并购和技术转

让，强化对涉美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的审查，对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

先进通讯等领域迅速崛起的创新能力保持高度警惕，确保美国在供应链弹性以

及更广泛的创新生态系统方面的全球领先。  

 

1.2 美国对外输出知识产权压力的策略方式 

第一，通过（早期的）TRIPS多边保护机制以及近期的、有选择多边、小

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执行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自从TRIPS协定生效

以来，美国就将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捆绑在一起，借助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投

资协议等双边或多边协议，给予协议对方优惠的贸易、投资条件换取协议对方

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更大让步。美国政府不断出台有关本国产业的海外知

识产权促进政策，推动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对现行

国际法增添知识产权保护实体规则及执法措施规则，推动美国的国内成文法条

款直接转换成国际条约文本。随着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加深,美国为维

持在国际谈判中的优势地位，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巴黎协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多个国际组织及协定[9]，开始转向双

边、复边机制转换国际贸易的平台，采取单边措施给贸易对象国施压[10]，核心

目标就是以高于TRIPS保护标准的美国法律作为判断外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的

标准，实现改变其他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的目标。 

第二，借助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构筑知识产权调查立体网络，保护美

国创新的国内及海外利益。美国国内立法以及行政司法部门配合日益紧密，构

筑起面向海外重点国家、企业、科研机构、技术人才的知识产权保护立体网络。

特别301调查专门针对美国认为对知识产权没有提供充分有效保护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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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执行开展。337调查则以侵犯专利权、商标权为由，针对美

国出口量激增的海外行业领军企业，以贸易禁令方式限制特定企业或特定地区

产品出口，干预企业的海外市场经营。232调查主要针对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特

定产品进口（如中国稀土产品-钕磁铁）。近年来，在特别301报告基础上，美

国还单独发布了“恶名市场调查”，对全球在线和实体市场假冒商标或盗版版

权活动进行监测。2018年起美国实施“中国行动计划”，以应对外国“安全和

技术威胁”，防范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交流导致的知识产权流失与商业机密泄

露。以上国家政策举措在定位、梯次、结构、对象等方面形成了补充机制。  

第三，使用特别301条款有计划的对外输出知识产权压力，以年度报告形式

敦促贸易伙伴强化知识产权制度执行。理论上讲，“特别301条款”属于美国国

内法，只能在美国国内发生效力。在大多数国家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

该条款却用高于TRIPS保护标准的美国法律作为判断外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的

标准，影响甚至改变了他国有关立法。美国借助海外分支机构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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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发展与美国特别301调查关系的历史回顾 

Figure1 The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IP regime and the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2017年《特别301报告》发布后，美国宣布对中国启动301调查。次年3月，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301调查报告，指责我国存在强迫性技术转让、强制

知识产权许可、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严厉抨击我国在技术引进与产

业发展中的知识产权侵权，继而全面引发中美贸易战。此次争端的起因不仅是

美国贸易赤字，深层次动因在于中国经济能力的快速增长以及其积极推动的产

业升级战略。正如中外学者所指出的，美方在这场中美贸易争端中的目标不是

降低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而是试图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技术进步[12]。中美

两国同属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巨型经济体，美国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压力逐步由

知识产权制度构建转向法律政策执行，更加关注高技术产品和国家安全议题，

产业遏制意图陡然加剧。 

 

3 美国对华知识产权焦点压力的阶段变迁 

美国通过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

标准，实现了对TRIPS协定的超越。在强化全球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美国借

助贸易协定和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推动了发展中国家及其部分伙伴盟友的知

识产权法律修改。“特别301报告”则起到了监督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执行并施加

压力的基本功能。 

3.1 研究材料与分析方法 

“特别301报告”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关于世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

的年度报告。报告从1989年开始对美国的贸易伙伴是否对于知识产权提供充分

有效的保护，以及是否对依赖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业部门或商人提供公平平等的

市场准入机会进行审查，据此列出“重点国家”、“优先观察国家”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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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2008-2022年）的历年报告作为主要分析材料；作为补充，将2008年以前

中美知识产权重大历史事件年份（1989年美国特别301报告首次发布、1992年

《中美政府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2001年中国入世、2008年《国

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及其前后一年报告也纳入分析框架。 

 

3.2 美国对外知识产权焦点压力的总体判断  

美国《特别301报告》自1989年首次发布以来，篇幅逐渐增长，涵盖的国家

和领域越来越广。1989年的第一份报告仅有8页的篇幅，2000年则发展到了44页，

而到了2020年更是达到了94页之多。报告也从最初的仅是罗列观察国家名单和

过去几年受关注的贸易伙伴国家的知识产权重大进展，演化为目前涵盖知识产

权保护执法、市场准入、国别报告三大内容的体系化报告模块，覆盖知识产权

全球执法、WTO争端解决、知识产权相关问题的全球挑战、双边及多边贸易协

定等多个领域。 

纵观1989年-2022年的《特别301报告》，优先观察名单及一般观察名单上

发展中经济体构成逐渐增加，而发达经济体的数量和占比整体呈现递减趋势

（图2）。2013年以后的10年中，除2018年加拿大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外，其余

年份再没有任何发达经济体被美国列为优先观察名单。自发布之初，中国就一

直是报告所列“黑名单”的常客：美国分别在1991年、1994年和1996年将中国

列入“重点国家”名单，并随后对中国发起“特别301调查”。从2006年至今，

中国已经连续17年被列入“优先观察国”名单。 

 
图 2 美国特别 301 报告中优先观察和一般观察国家数量变化 

Figure 2   Change in the number of countries on Priority Watch List and Watch List 

 

聚焦《特别301报告》对华知识产权关注的重点内容，其主要集中在国际规

则与法律制度完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商业秘密）、国内保护与执

法体系（地方保护、知识产权执法程序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监管）、全球执法协

作与假冒盗版（线下假冒盗版、互联网盗版和电商假冒盗版、期刊与商业软件

盗版以及假冒药品与药品保护）、泛国家安全与全球产业技术竞争（商业机密

窃取、网络安全以及市场准入与强制性技术转让）等方面，展现出明显的议题

变化趋势（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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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89-2022年特别301报告对华压力焦点统计图 

Figure 3 Statistical chart of pressure focus of Special 301 report on China from 1989 to 2022 

 

3.3 中美贸易战之前的知识产权压力分析  

时间跨度上看，中美贸易战之前，美国对华知识产权压力主要经历了三个

阶段： 

第一阶段（1989年首次《特别301调查报告》发布-2000年中国入世）：美

国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的压力主要集中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框架完善。我国知

识产权法律制度建立初期，国家享有知识产权保护的“过渡期”，存在《专利

法》未将药品列入保护范围，《著作权法》不保护算机软件、录音制品和外国

作者首次在中国境外发表的作品等问题。美国也因此将以上问题在90年代初期

的报告中做了重点强调。在1991年《特别301报告》对知识产权施压之后，1992

年中美签署了“保护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1992年修正后的《专利法》开始

对包括医药、生物、化学和医疗器械等医疗卫生领域的产品发明进行专利保护。

此阶段中另一个焦点议题是假冒盗版，美国从1989年发布第一份特别301报告开

始就一直重点关注假冒盗版类议题，包括音像盗版、盗版DVD和对盗版商业软

件的使用等。 

第二阶段（2001年中国入世-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实施）：入

世之后，中国显著提高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美国对华知识产权政策注意力焦

点主要集中在监督中国履行WTO义务上，《特别301报告》对于相关问题的关

切程度显著提升，表现在四方面：一是敦促中国尽快履行国际义务。经过3年多

的观察和评估，美国认为中国没有认真履行实施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

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承诺，并在2003年报告中

敦促中国履行义务。二是认为中国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刑事制裁门槛设置过

高，知识产权执法缺乏威慑力和透明度，市场准入等方面仍然存在重大的缺陷
[14]。三是批评我国假冒盗版问题依旧严重。2007年报告指出“中国盗版和假冒

产品的总体水平仍然高得令人难以接受”。美国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不

力是造成猖獗的假冒盗版问题的关键因素。除在制造、批发和零售层面需加强

假冒商标和普遍存在的假货市场的行政和刑事行动外，学术期刊书籍盗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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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盗版和商业软件的盗版使用也是关键问题。四是认为我国存在过高的市场准

入壁垒。市场准入问题从中美第二阶段博弈过程开始显现，贯穿美对华压力全

过程。与后期存在显著区别，此阶段市场准入并未与技术转让挂钩，美方批评

多因市场准入壁垒的存在阻碍了外国合法知识产权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从而加

剧了中国的假冒盗版。 

第三阶段（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颁布-2017年新一轮中美贸易战之前）：

伴随知识产权国家战略颁布实施，中国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能力快速发展。

在此期间，中美之间再无大的知识产权冲突。这时期的报告改变了过去国家篇

幅较为均衡的内容安排，涉华内容显著增长（维持在10页以上）。在此阶段，

美国对华压力焦点具备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持续不断地关注执法力度和执法效

果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知识产权体系的建立，以及加入WTO之后，中国

已逐渐认知并在某种程度上开始适应知识产权制度，美国对中国的关注继而由

制度构建完善转向法律执行效果。二是在全球执法协作方面，随着中国开始成

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美国对于中国假冒盗版问题的关注开始由传统实

体假货市场的分销和销售，转向电子销售平台的执法和管理。盗版产品的形式

也因技术发展从盗版光盘、音像盗版开始转为流媒体网络和机顶盒助长的互联

网盗版。三是美国越来越多地关注商业秘密、市场准入问题，对与市场准入密

切相关的所谓强制技术转让、歧视性技术许可，以及“自主创新”各种政策

（包括税收、补贴以及采购政策等）予以批评。美方认为，中国在窃取商业秘

密、强制技术转让等事实上未认真履行其作出的承诺。对以上政策，有国内学

者认为“强制技术转让”、“市场准入壁垒”、“歧视性知识产权保护执法”

等问题，已经在中国入世过程得到解决。我国出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控制的

考虑，向某些市场准入限制、技术许可和转让政策，以及对自主创新的政策倾

斜具有必要性[10]。这一阶段，美方压力已经开始表现出“泛知识产权化”和

“泛安全化”特征，其核心意图在于限制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 

 

3.4 中美贸易战之后的知识产权压力分析 

2018 年中美贸易战之后，美国对华知识产权压力明显转向国家安全与高技

术产业竞争议题，对商业秘密、高科技产业的技术转让以及网络安全、数据主

权等表达了严重关切。2017 年 9 月，美国向 WTO 贸易服务委员会提交了针对中

国《网络安全法》的文件，希望中国暂缓实施有关数据跨境安全评估措施。美

国认为，中国有可能会以“网络安全”为借口设置市场准入障碍，强迫披露商

业秘密、进行技术转让。美国在对中国进行指责的同时，自己就曾经以信息安

全为借口多次对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两家企业在美国开展投资贸易活动进行限

制，而且其对网络安全审查的范围往往也涉及知识产权[13]。 
 

表 1 2018-2022 年《特别 301 报告》美国对华批评要点 

Table 1 US criticism of China in the 2018-2022 Special 301 Report 

议题 具体问题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泛国家

安全与

全球竞

争 

“安全可控”

政策 

网络安全市场准入壁垒，

要求披露关键知识产权；

歧视外国知识产权；限制

或禁止跨境数据流动 

同2018年 同2019年 同2020年 同2021年 

市场准入与强

制性技术转让 

强制性技术转让；迫使接

受非市场条款；不公平的

投资与收购；未经授权获

取商业秘密 

同2018年 

《中国第一阶段经

贸协议》作用积

极。问题同2019年 

同2020年 同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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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执

法协作

与假冒

盗版 

假冒商品 
未采取行动遏制假冒商品

的广泛制造、内销和出口 
同2018年 同2019年 

增加：疫情使侵权销售由

线下加速转向线上。其余

同上一年 

增加：假冒医

疗用品。其余

同上一年 

电子商务和网

络盗版 

电商市场上网络盗版和假

冒问题普遍存在；盗版作

品和促进盗版的系统的出

口；在线销售平台保护措

施不足；限制外国实体网

络出版、播放和发行创意

内容；《电子商务法》草

案未能解决主要问题  

基本同2018年。突出强调：

在线盗版日益严重（迷你视

频点播和在线平台传播）；

中国是促进盗版系统的主要

来源和出口国；新的《电子

商务法》存在不足 

同2019年 

基本同2020年。新增：直

播侵犯知识产权。突出强

调：迷你视频点播（VOD）

和在线平台传播未经授权

的期刊文章和学术文本副

本  

同2021年 

药品保护 

“新药”定义不完善；限

制性的可专利标准 

 

限制性可专利标准；未建立

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保

护获得药品上市批准而产生

的数据方面施加歧视性条件 

增加：监管不力；

执法缺乏中央协

调。其余同2019年 

删除：未建立专利纠纷早

期解决机制。增加：专利

纠纷早期解决机制不确定

性。其余同2020年 

同2021年 

国际规

则与法

律制度

完善 

专利制度及相

关政策 

《专利法》部分涉及《竞

争法》概念；过分强调行

政执法；专利宽限期和诉

讼时效未与国际惯例协

调；“反洗钱”执法 

同2018年 同2019年 同2020年 同2021年 

标准必要专利

的司法保护 
/ / / 

标准必要专利(SEP)诉讼禁

令 
同2021年 

恶意商标 
存在大量恶意注册的仿冒

品牌 

存在大量恶意注册的仿冒品

牌；《商标法》亟需修订 

《商标法》修改对

抗仿冒品牌的恶意

商标注册效果存疑 

同2020年 同2021年 

商业秘密 

缺少独立商业秘密法；涵

盖的诉讼和行为者范围过

窄；禁令救济存在障碍；

缺少举证责任转移条款；

司法判决一致性待提高 

增加：初步禁令的可获得性

存疑；其余同2018年 

初步禁令可获得性

存疑；司法判决的

一致性待提高 

举证责任转移机制未广泛

采用；赔偿费用计算方法

存在障碍 

举证责任转移

机制是否广泛

采用存疑；商

业秘密行政执

法歧视性待遇 

国内保

护与执

法体系 

社会信用体系

监管 
/ 

专利领域扩大知识产权“社

会信用体系”做法可能损害

美国企业利益 

同2019年 同2020年 同2021年 

资料来源:USTR 年度《特别 301 报告》 

 

中美贸易战后，除 “知识产权安全议题”之外，表1还进一步详细列举了

《特别301报告》中，美国在全球执法协作与假冒盗版、国际规则与法律制度完

善、国内保护与执法体系等领域对华批评的要点内容。总体来看，有关议题在

保持年度连续性基础上，增加了新内容与关注要点，特别是标准必要专利禁诉

令和电子商务盗版问题更在全球范围引发关注：一是标准必要专利禁诉令。国

际社会中的禁诉令制度本就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是发达国家为争夺通讯行业

技术高地在标准必要专利国际诉讼中使用的惯用手段。在中国尚未引入禁诉令

制度时，中国企业在标准必要专利国际诉讼中的处境非常被动。近年来，国内

法院积极尝试“禁诉令”制度，通过《反外国制裁法》和《阻断外国法律与措

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阻止其他国家不当扩张适用法律威胁我国国家安全。

实践中，我国部分地方法院采用应对举措，不同国家及地区法院之间的对抗性

裁判随即出现。2020年中国在康文森与华为专利权纠纷中初次尝试禁诉令开始

反击后便引来了美国的担忧，2021和2022年特别301报告均对此表达了关切。二

是电子商务市场的假冒盗版。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直播带货销售和电商平台的

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不足为假冒问题带来了新挑战。淘宝网时隔6年于2017年再度

被美国列入“恶名市场名单”，同年上榜的中国在线市场还有敦煌网、TVplus

等由中国的相关公司经营的应用程序和插件。2022年，中国进入“恶名市场名

单”的在线市场增加到6个，阿里速卖通和微信电商首次列入，往年存在于清单

中的拼多多、淘宝等中国企业以及9家中国实体市场仍然未从清单中移除，且呈

现出加剧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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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来美国对华知识产权压力重点的趋势预见 

长期趋向看，全球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增强的总体趋势将继续维持，美国

等发达国家仍将借助双边、小多边、或者“有选择多边”方式推动构建更高标

准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将随着新技术的出现而覆盖更大范

围，平均保护期限更长、保护力度更大。各国将在保持知识产权司法管辖独立

性的基础上继续强化国家之间的司法协助，共同打击国际性知识产权侵权问题。

未来，中美“技术脱钩”极有可能成为长期趋势[15]，中美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分

歧不再仅是制度理解和观念差异。美国对华知识产权压力将长期表现为遏制中

国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防止形成对美国先进制造能力的超越，进一步聚焦以

下方面： 

第一，持续关注国家安全与未来竞争议题，网络安全、数据主权、高科技

产业竞争、技术转移、商业秘密将成为压力焦点。随着中美产业竞争领域加剧，

计算机技术、基础通信方法、数字通信等现代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将成为美方重

点关注对象，中美将持续在网络安全、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以及数据主权等领

域开展博弈。一方面，美国政府不断在报告中提及网络安全、商业秘密等相关

议题。将中国塑造为最大的商业秘密盗窃国，通过加大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刑

事审查，制造“寒蝉效应”，防止核心技术与知识产权外溢，进一步强化商业

秘密、网络安全与市场准入、技术转移之间的关联性，设置更高市场准入壁垒。

另一方面，数据保护将成为竞争焦点。未来社会数据成为基础性资源，数字经

济将是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印太经济框架之下，美

国引入新的更高的“数字技术”标准，影响全球数字贸易和数字产权保护发展

与规则进程。中美两国在数据标准、贸易规则、共享方式、市场格局、产业并

购中产生激烈博弈。未来，美国势必进一步借助国家规则影响新的数据保护模

式和贸易规则，转向数据可移植性以及国家核心利益安全保护等有关问题。 

第二，在假冒、盗版等问题上对中国持续施压，关注重点也将随着主流传

播媒介发展转向电商平台和互联网领域。作为美国关注时间最长的持续性问题，

美国进一步的关切焦点将聚焦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网络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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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药物，强调确保美国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政策能够对公共卫生危机作出及

时反应。2015 年报告首次纳入“知识产权与环境”有关内容，指出有力的知识

产权保护和执法是促进环保部门持续创新的关键。未来发展看，国际知识产权

规则将覆盖司法刑事合作、海关合作、气候变化、公共卫生、邮政、生物多样

性、发展议程等领域，围绕相关制度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也将会在中美知识产

权争端中长期体现。 

 

5 应对美国知识产权压力的疏解方案 

面对日趋强化的中美竞争，需在准确研判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基础上，

分类施策化解知识产权外部压力，科学制定知识产权对外政策。 

 

5.1 分类施策化解美国对华知识产权外部压力 

正确认识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和美国压力举措下的政策得失，对多元化态势

进行充分估计，协同发展中国家立场、启动法律制度修改、实施改革试点、制

定反制约举措。 

第一，在涉及“国家产业安全”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关问题上，认清

美国运用政治手段、以长臂管辖方式保护本国产业发展、遏制竞争对手产业转

型升级本质。加强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保护，制定知识产权

域外适用规则，在中国版337调查、国家禁诉令等方面形成反制手段，探索借助

地方实践维护国家产业的司法审判经验，有效监测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

权安全风险，提升产业知识产权整体竞争力和抵御冲击与威胁能力。 

第二，在假冒盗版全球执法协作领域，积极参与打击假货贸易和清理网络

盗版的全球合作。开展国内专项执法行动，及时掌握网络盗版实际情况，针对

海外电商平台贸易经营实体遭遇知识产权滥用、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

开展集中专项调查。研究借助技术手段抑制侵权行为举措，提升技术事实查明

能力，推动建立全面、科学技术事实查明体系方法。加快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

防止运用高科技进行假冒、盗版活动等领域的运用，解决侵权发现、追溯、取

证固定等难点问题。 

第三，针对知识产权制度构建、法律修改及增强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性、执

行透明度等问题，建立知识产权改革压力测试机制，顺应CPTPP等区域自由贸

易协定知识产权保护条款趋向，实现商业秘密法律修改、药品专利强化保护、

恶意商标治理、信用类法律条款规范，稳步推进“国际规则国内化”。针对历

年来美国质疑我国《专利法》过分强调行政执法、行政诉讼缺乏专业度透明度

等问题，强化行政执法适用性和执行范围的解释说明，建立专业化行政保护体

系，增强行政办案人员的稳定性和专业性，强化行政执法典型案例发布和执行

规范，推进工作程序与规则的统一规范。 

第四，针对“市场开放”等知识产权保护传统议题，坚持独立的知识产权

外交价值理念，推进符合国家利益的制度保护实践，建立与国家发展阶段相适

应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降低知识产权发展水平和制度水平之间的级差效应，

逐步满足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过程中，应充分利用TRIPS协定自主权限，

考虑灵活弹性的权利限制和例外规则引进，借助《WIPO发展议程》《生物多样

性公约》、多哈宣言等国际规则，在国际知识产权外交舞台争取普遍价值认可，

强化国家阶段发展、公共利益、平衡保护、渐进改善、强制许可、公共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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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知识产权全球治理。 

 

5.2 制定知识产权保护的改革试点机制与国家创新举措 

建立知识产权改革试点机制，加快制度型开放，提出新的国家创新举措：

第一，以追踪、对标、引领国际最新趋势和最高标准为引擎，建立“国内改革

示范+国际治理引领”的知识产权保护升级思路。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

技术、社会治理手段，重点解决现行保护体系的突出问题：全面总结现行体系

在应对新技术发展、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化水平、构建知识产权社会信用体

系等方面的突出短板。对标发达经济体高水平规则、WIPO框架及国际多边与双

边知识产权协定趋势，推动以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等为重点的制度建设。

第二，选择特定区域执行知识产权制度改革试验。面对美国的高科技封锁变化，

以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稳定为目标，稳步拓展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

开放。充分发挥地方在法定权限内，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实施细则落实，在美国

特别301报告重点关注以及CPTPP等国际投资贸易协议地方保护体系存在短板的

重点领域，选择北京、上海、深圳、海南等改革窗口，推进投资、服务贸易、

知识产权、透明度等方面标准要求，建立知识产权改革试点和压力测试机制，

提升试点区域内的知识产权实体保护标准，形成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

境。持续强化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制度创新功能，实施知识产权领域的

社会信用、司法执行、行政执法、恶意商标、低质量专利治理等系列改革举措，

构建对标世界一流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5.3 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 

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深刻变革条件下，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与主动融入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体系的价值取向逐步契合。面对日益增长的美国知识产

权压力，应当进一步凝练国家知识产权法律和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知识产权

制度作为高度全球化的法律制度，在基本价值观念上不存在本质差异[3]，应明

确我国在国际博弈中知识产权保护的思想主张，在对知识产权全球治理趋势及

美国主导国际话语权价值偏向双重反思的基础上，突出强调“阶段发展、公共

利益、平衡保护、渐进改善、强制许可、公共传播”等理念价值；在知识产权

保护中设计合理使用、强制许可等限制和例外，实现权利私人性与客体公共性

平衡。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国际知识产权格局走势、美国对华知识产权压力方

向，以及可能的知识产权国家安全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对标国际知识保护经验，

建立多元沟通机制，在科技、经济等不同领域建立管控框架，完善知识产权国

际对话交流机制，扩大知识产权领域对外开放，推动知识产权及相关国际贸易、

投资等国际规则和标准完善，推进与经贸相关的多双边知识产权对外谈判，有

效拓展国家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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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main promoter of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ules. By tying up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foreign trade, 

it promotes higher standard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around 

the world. After years of practice,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flexible use of the TRIPS 

multilateral mechanism (earlier) and the selective multilateral, mini-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more recently) to impro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tandards, forming a glob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network closely 

coordinated by the domestic legislativ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and judicial 

departments. On the one h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enhanced the legal legitimacy of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with higher standards worldwide. With the help of legal 

rules such as "international treaties",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s", it has incorporated higher standard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romoted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ul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enter the domestic legal framework system of trading partn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strengthened global law enforcement beyond the 

TRIPS Agreement, frequently setting up market barriers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ecurity, blocking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vestment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urbing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major competitors, 

the focus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s gradually 

expanded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legal system, market economy status, 

export restrictions to emerging fields such as high-tech industry, data sovereignty, 

network security, etc., and used "long arm jurisdiction" to take a "small court high wall" 

type of precision attack on Chinese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lob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petition strategy, the United States 

frequently uses special section 301 and its annual report to systematically expor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essure, supervi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of trading partners and force trading partners to establish rul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on 33 Special 301 reports 

issued by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from 1989 to 2022,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the press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ina and predict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 

adjustment of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is accompanied by the external 

press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esents a cyclical feature. The press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 China continues to be distributed in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domestic legal 

system,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system, 

counterfeiting and piracy and global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and pan national 

security and high-tech industry competition. While continuing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key issues, the focus is on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competition involv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industry. After the Sino-US trade war in 

2018, the 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essure on China has obviously turned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mpetition in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has expressed serious concerns 

about trade secrets, technology transfer in high-tech industries, network security, and 

data sovereignty. Looking at the long-term trend,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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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higher standard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rules, and the overall trend of enhanc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will be maintained on a global scale. The obj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will cover a wider range with the emergence of new technologies, 

the average protection period will be longer and the protection will be stronger.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judicial assistance between each other on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the independe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jurisdiction, and jointly 

combat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In the future, the "technology 

decoupl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likely to become a long-term tre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ill no longer be just institu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conceptual differences. 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essure on China will be manifested in curbing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for a long tim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urther engage in a fierce game on ke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s 

such as high-tech industries,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market access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These acts are to prevent the formation of 

surpassing th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apac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urther focus on four aspects below: Firs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future competition issues and network security, 

data sovereignty, high-tech industry competitio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rade secrets 

will become the focus. Seco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put pressure on China 

on counterfeiting and piracy, and its focus will shift to e-commerce platforms and the 

Internet as mainstream media develop. Third,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system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protection rules such as data, new pressure 

focus will be pu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higher standards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rules centering on data protec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urity. Fourth,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ules on judicial and criminal cooperation, customs 

cooperation, climate change, public health, postal services, biodiversity, development 

agenda and other relevant systems will also be reflected in the long-term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acing the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Sino-US competition, China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tudy and evaluate 

the reform trend of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strengthen the reform pilot 

mechanism and national innovation measur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make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 key categories of predictable pressures, formulate 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eign policies scientifically,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external 

pressur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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